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场外：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

场内：易基岁丰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１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１８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４４

，

７７３

，

０２１．４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３５

，

８１８

，

４１７．１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１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场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场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

２

）根据《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次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

３

）咨询办法

①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

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增强回报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Ａ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１００１７ １１００１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转换

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在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同时暂停本公司其他开放式基金转入到本基金

Ａ

类份额或

Ｂ

类份额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除此之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１ 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

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

件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实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

３８４

，

２１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 董事会同意用募集资金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

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该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已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进行了明确披

露，相关资金置换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剩余募投项目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的置换因未在发

行申请文件中进行明确披露，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进行置换。本次募集资金的

发行费用节余部分

２７

，

２９９

，

９９６．０６

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用募集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该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的募

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本次以募集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因未在发行申请文

件中明确披露，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上述两项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郭文峰先生、刘春芝女士对上述资金置换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内容及程序均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有关规定，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相关事

项，其中：

１

、以募集资金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在公司披露

的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预案中进行了明确，相关置换事项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２

、以募集

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因未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需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三、《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山西地区煤矿收购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公司制定的十年发展规划，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扩大公司焦煤产能规模，结合

公司与相关方进行商谈情况，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定的

２０１２

年度山西地区煤矿收购计划：

１

、收购灵石银源煤

焦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其管理的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各

５１％

股权；

２

、收购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６５％

的股权，山西康伟集团

有限公司拥有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拥有山西沁源康伟南山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沁

源康伟孟子峪煤业有限公司各

１００％

股权。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和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均具有山

西省煤矿兼并重组主体资格，其所属煤矿煤种均为优质焦煤。上述相关煤矿情况如下：

收购目标公司

储量

（万吨）

产能

（万吨

／

年）

在产情况

１

、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灵石银源兴庆煤业有限公司

１１

，

３５６ ９０

在产、技改

山西灵石银源新安发煤业有限公司

４

，

１００ ６０

生产

山西灵石银源华强煤业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２ ４５

生产

合 计

２２

，

２０８ １９５

２

、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沁源康伟森达源煤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５８ １２０

在产、技改

山西康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

７

，

９９６ ９０

生产

山西康伟集团孟子峪煤业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２ ６０

生产

合 计

１６

，

８１６ ２７０

总 计

３９

，

０２４ ４６５

上述收购计划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开展相关评估、审计工作，待评估审计结果出具再履行相应

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进行煤炭资源勘查与开发合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澳大利亚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澳洲中煤地质”）、中煤地质工程总

公司（以下简称“中煤地质”）签署《煤炭勘查开发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共同对澳大利亚昆士兰

州

ＥＰＣ１７２３

煤炭资源进行勘查和开发。由澳洲中煤地质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注册成立新公司，公司名称暂

定为：澳大利亚永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英文名称：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ＷＩＮＴＩＭ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

“澳洲永泰能源”）。澳洲永泰能源成立后，由澳洲中煤地质负责将

ＥＰＣ１７２３

探矿权过户至澳洲永泰能源。在

完成

ＥＰＣ１７２３

探矿权过户后，由公司向澳洲中煤地质支付

１

，

４００

万澳元，收购其持有的澳洲永泰能源

７５％

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澳洲永泰能源

７５％

股权，澳洲中煤地质将持有澳洲永泰能源

２５％

股

权。

澳洲中煤地质为中煤地质在澳大利亚的子公司，中煤地质隶属于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是一家以矿产资

源投资与开发，煤炭和其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及其延伸业为主导，多元发展的由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直管的大型国有企业。澳洲中煤地质、中煤地质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目前，澳洲中煤地质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Ｂｏｗｅｎ

盆地拥有注册登记编号为

ＥＰＣ１７２３

的

１００％

煤炭探矿

权，该探矿权的勘查区面积为

３１．４５ｋｍ２

，预测储量

５

亿吨左右，煤种为优质焦煤。

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立足澳洲开拓国际煤炭资源市场，开展国际煤炭贸易业务，进一步壮大公司煤炭

主业，实现公司国际化发展。

五、《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山西”）申请金额共计

５０

，

０００

万

元的银行综合授信和融资提供相关担保，具体为：

１

、华瀛山西拟向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期限

１

年，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华瀛山西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

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上述担

保内容和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六、《关于为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

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七、《关于为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子公司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向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１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

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八、《关于为灵石县昌隆煤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灵石县昌隆煤化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

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期限

１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

准。

九、《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永泰能源”）申请金额不超过

９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相关担保，具体为：

１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

请额度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上述担保内容和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上述第二、五、六、七、八、九项议案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一）时 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二）地 点：山西省灵石县灵保国际花园

７

楼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议案：

１

、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灵石县昌隆煤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下午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

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办法：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持股东帐

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议，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

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后）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请以快件信函或传真

方式登记。

（八）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九）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１２７

号永泰

Ａ

座

４

层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 系 人：李 军、王 冲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３１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２１１８２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六日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议案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关于为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关于为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５

关于为灵石县昌隆煤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６

关于为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股东根据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用“

√

”表示意见，上

述三种表决意见只能选其一，多选为无效；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

监事

３

人，实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以募集资金

３８４

，

２１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规定，符合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需要。本次资金置换中：

１

、以募集资金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事项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进行了明确披露，在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２

、以

募集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因未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明确披

露，需在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３８４

，

２１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０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１

，

６１３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了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股新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５．５０

元，共计发行股份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增加注册资本

３１６

，

１２９

，

０３２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元，股本为

８８３

，

７７９

，

７６５

股（目前正在申请办理股权登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到达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

，

８２９

，

２９９

，

９９６．０６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业经山东正源和信有

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正信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已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全额投入。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１

收购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收购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收购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３

，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有关规定，结

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资金募集和使用情况，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合计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上述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该部分自筹资金投入未超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

中披露的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金额。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

３８４

，

２１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１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已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进行了明确披

露，相关置换事项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２

、 本次以募集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因未在发行申请

文件中明确披露，将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自筹资金的相关意见

１

、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

项审计，并出具了鲁正信专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４

号《专项审计报告》。该报告结论为：“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永泰能源购买张玉禄、张玉山、张志亮和高成武持有的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合计

７０％

的股权

共投入货币资金人民币

３

，

４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购买灵石银源煤

焦开发有限公司、何文苑、何小帅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共投入货币资金

人民币

６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购买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马计斌、温建军持有的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

限公司合计

１００％

的股权共投入货币资金人民币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以上共计投入货币资金人民币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均系自筹资金投入。”

２

、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郭文峰先生、刘春芝女士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有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广

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相关事项，其中：

１

、以募集资金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在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预案中进行

了明确，相关置换事项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２

、以募集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因未在发行申请文件中披露，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

３

、监事会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

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

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本次资金置换中：

１

、以募集资金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进行了明确披露， 在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

可实施；

２

、以募集资金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因未在发行申请文

件中明确披露，需在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４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发表意见认为：“经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专

项审计，永泰能源已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用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拟以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４

，

８０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予以置换，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３８４

，

２１０

万元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关于以募集资金

９５

，

９９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均同意公司以

３

，

８４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部分；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以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其它自筹资金部分，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置换

９５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元自筹资金部分。上述置换行为未违反永泰能源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符合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永泰能

源《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永泰能源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是真实、合规的，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永泰能源在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后按规定实施该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４

、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鲁正信专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４

号《专项审计报告》；

５

、公司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自筹资金的保荐意见》。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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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山西”）、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荡荡岭公司”）、灵石县晋泰源选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泰源公司”）、灵石县昌隆煤化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隆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永泰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

１

、本次对华瀛山西提供担保金额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５７７

，

７５０

万元。

２

、本次对荡荡岭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３

、本次对晋泰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次对昌隆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本次对南京永泰能源提供担保金额

９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４４

，

６００

万元。

●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９４７

，

３５０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７２７

，

３５０

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

２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同意为子公司提供以下担保：

１

、华瀛山西拟向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２

、华瀛山西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本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项担保为到期续保）。

３

、荡荡岭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

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项担保为到期续保）。

４

、晋泰源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５

、昌隆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

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６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期

限

１

年，由本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７

、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

信，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的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上述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华瀛山西基本情况

华瀛山西，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１１０

号，法定代表人：徐培忠，注册资本：

２３７

，

５０１

万

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煤矿和矿产投资；批发零售矿山设备、普通机

械、建筑材料。该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股比例为

９７．４７％

；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凯达

中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３％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 华瀛山西资产总额

９４０

，

４５４．８１

万元， 负债总额

６０２

，

５２１．６４

万元， 净资产

３３７

，

９３３．１６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６４．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８４

，

２６１．４８

万元， 净利润为

２７

，

４１２．７５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荡荡岭公司基本情况

荡荡岭公司，注册地址：山西省灵石县翠峰镇荡荡岭村，法定代表人：黄卫东，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企

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煤炭开采。该公司为华瀛山西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荡荡岭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３

，

８６６．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５

，

４５０．９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

，

４１５．６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５．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３７

，

３９０．５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４

，

０４４．４６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晋泰源公司基本情况

晋泰源公司，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河洲村，法定代表人：鲁德朝，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企业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洗精煤，销售；汽车配件，装载机配件，五金、矿用机械设备；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该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南京永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晋泰源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４

，

３７３．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２

，

３５０．５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２２．７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４．１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２

，

５２５．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２８８．３２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昌隆公司，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夏门镇西河底李家圪塔，法定代表人：鲁德朝，注册资本：

２

，

７２８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洗选精煤及销售副产品。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 昌隆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０

，

６６０．３７

万元， 负债总额

１６

，

８８６．７３

万元， 净资产为

３

，

７７３．６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８１．７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４

，

０５０．４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

，

０５７．４４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南京永泰能源基本情况

南京永泰能源，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

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鲁德朝，注册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万

元，企业性质：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煤炭批发、能源开发；室内外装饰、装潢；土建、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燃料

油、润滑油、渣油、重油等。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末，南京永泰能源资产总额

１４５

，

８５３．９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３５

，

４１５．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４３８．７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９２．８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２８

，

３５９．６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６６．２８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为华瀛山西担保主要内容

１

、华瀛山西拟向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２

、华瀛山西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本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项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二）为荡荡岭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荡荡岭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本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该项担保为到期续保）。

（三）为晋泰源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晋泰源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

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为昌隆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昌隆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额度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期限

１

年，由

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五）为南京永泰能源担保主要内容

１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期

限

１

年，由本公司及子公司华瀛山西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

为准。

２

、 南京永泰能源拟向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综合授

信，期限

１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瀛山西、荡荡岭公司、晋泰源公司、昌隆公司、南京永泰能源上述融资业务为经营发

展需要，上述公司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且均为本公司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华瀛山西提供担保金额为

５７７

，

７５０

万元，累计为荡荡岭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晋泰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昌隆公司提供担保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累计为南京永泰能源提供担保金额

４４

，

６００

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９４７

，

３５０

万元（含本次公

告担保金额

８９

，

０００

万元），均为公司与所属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之间进行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００．５３％

、总资产的

２３３．２４％

，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华瀛山西、荡荡岭公司、晋泰源公司、昌隆公司、南京永泰能源财务报表；

３

、华瀛山西、荡荡岭公司、晋泰源公司、昌隆公司、南京永泰能源营业执照复印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永泰能源”或“公司”）与中

国建设银行深圳田背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为“专户银行”）以及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田背支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分别为

４４２０１５１４５０００５９１０７３８８

、

２０００２８８１２００００２８５

，上述专户仅用于永泰能源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及用于增资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收购陕西亿华矿业开发有

限公司股权，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安信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宜霖、钟铁锋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安信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前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安信证

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自作出更换

决定之日起

５

日内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相关要求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

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

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安信证券发现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瀛山西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永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永泰能

源”）控股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山西”或“公司”）与广发银行南京三元支行（以

下简称为“专户银行”）以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华瀛山西在广发银行南京三元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１３６０２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５５８０

，该专户

仅用于永泰能源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的存储，及

用于对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后：（

１

）收购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何文苑及何小帅持有

的山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收购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马计斌及温建军持有

的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安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安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安信证券的调

查与查询。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安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宜霖、钟铁锋可以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安信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前五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安信证

券。

六、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安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自作出更换

决定之日起

５

日内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相关要求向公司、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

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

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安信证券发现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书面报告。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５１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的

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关于调整、推举第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主任委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如下，其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人员组成 主任委员（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 唐国琼、傅文章、魏勇 傅文章

审计委员会 唐国琼、傅文章、徐智平 唐国琼

提名委员会 唐国琼、傅文章、何亚民 唐国琼

薪酬委员会 唐国琼、傅文章、何亚民 傅文章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黄成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黄成明先生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４

、关于制订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５

、关于制订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６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第

３

至

６

项议案审议通过的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附件：黄成明先生简历

黄成明，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４

年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７７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就职于四川矿山机器

厂，先后担任技术员、工程师、技术部部长、稽核审计部主管；自

２００２

年起，担任利君有限总经理助理兼稽核

部部长。现任利君股份总经理助理、审计部部长、监事（监事任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利君科技监事。

黄成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3

月

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继续购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工科技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发出《关于武汉新金

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购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

。披露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部分经营骨干人员通过武汉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金石

"

）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

-11

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买入

4,070,356

股本公司股票，成交均价为

13.51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

。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发出 《关于武汉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继续购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2-02

。披露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经营骨干人员通过新金石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买入

372,610

股本公司股票，成交均价为

14.93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36%

；累计买

入

4,442,9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71%

。

新金石计划自第二次增持日起三个月内，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继续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购买股

份总数量（含已买入股份数量

4,442,966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至多再买入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29%

）。

一、再次买入公司股票行为及相关计划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5

日接通新金石公司通知， 新金石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5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

买入

1,006,053

股本公司股票，成交均价为

16.69

元，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58%

；累计买入

5,449,019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2229%

。

新金石公司将继续履行前次公告相关计划，自第二次增持日起三个月内，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继续通

过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购买股份总数量（含已买入股份数量

5,449,019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至

多再买入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71%

）。

二、再次买入公司股票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公司股份资金为新金石公司自筹资金。新金石在公司设立、购买股份的过程中，不存在华工科

技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任何财务资助、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担保等情况。

三、相关承诺

新金石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投资操作。 在买入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

30

日内；因故推迟公告的，自原公告日前

30

日起至最终公告日；公司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内； 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不得买卖本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通过新金石在二级市场购入华工科技股票外，截止目前均未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票。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董事、高管人员、部分经营骨干人员及新金石公司买入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

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L20120306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

11

美邦

CP01

，债券代码：

1181089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2

年

3

月

8

日兑付，为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

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进行公告。若短期融资券持有人兑付路径变更，请将新的兑付路径及时通知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托管机构

"

）。因短期融资券持有人未及时通知兑付路径造成的延

期支付，公司及托管机构将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11

美邦

CP01

4.

债券代码：

1181089

5.

发行总额：

5

亿元

6.

债券期限：

365

天

7.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5.2％

8.

计息方式：利随本清

9.

到期兑付日：

2012

年

3

月

8

日

二、付息

/

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其付息

/

兑付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

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

/

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

资金的，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

发行人：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庄涛

联系方式：

021-38119999

2.

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乔夏、肖准

联系方式：

0755-83077246

3.

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资金部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2-008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1

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

2012

年

3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

决

9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

议议案并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决定将部分募集资金

由浙商银行更换到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专户存储。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

、 审议通过 《关于上海大智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决定将对子公

司

--

上海大智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增资的募集资金由光大银行更换到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专户存

储。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上海财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对子公

司

--

上海财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部分募集资金由光大银行更换到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进行专户存

储。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相关银行及保荐人西南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相关手

续。

公司将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后，及时将相关信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进行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

601519

编号：临

2012-009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上海财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

"

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

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财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完成增

资等变更，至此，注册名称变更为

"

上海大智慧财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二、上海大智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完成注册地址、经营范围、注册资金的变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核准，上海大智慧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完成以下变更：

（一）注册地址

原公司注册地址为：

"

浦东新区张杨路

88

号

701

室

"

；

变更后公司注册地址为：

"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91

弄

20

号

1

幢

406-412

室

"

。

（二）经营范围

原公司经营范围为：

"

证券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软件的开发，广告的设计及制作

"

；

变更后公司经营范围为：

"

证券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软件的开发，广告的设计及制

作，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

（三）注册资金

原注册资金为：

"

人民币壹仟万元

"

；

变更后注册资金为：

"

人民币捌仟万元

"

。

（四）其他说明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内容也已于日前完成相应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2-013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5

日在梅州市梅县西阳镇龙坑村公司（本部）办公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

议经过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林志平先生代表公司全体职工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

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林志平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五日

附件：

林志平先生：

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

年入职公司至今。历任增城市威

华中纤板制造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副总经理和总经理，现任增城市威华中纤板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志平先生现持有公司

0

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林志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和《公司章程》第

156

、

157

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况，也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以及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况；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林志平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以及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条件，具备正常履行监事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及

工作经验，能够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